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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科汇通（深圳）股权 

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有关事项说明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科汇通（深圳）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科汇通”）通知和相关说明，现予以公告如下： 

2015年 4月 27日至 2015年 4月 29日期间，中科汇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

深圳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：300042，以下简称“朗科科技”）股份

10,979,636股，占朗科科技总股本的 8.22%，具体交易信息如下： 

增持期间 增持方式 
增持均价

（元） 

增持股数

（股） 

增持比例

（%） 

2015年 4月 27日 竞价交易 24.52 1,279,536 0.9577 

2015年 4月 28日 竞价交易 24.38 2,900,100 2.1707 

2015年 4月 29日 大宗交易 22.00  6,800,000 5.0898 

合计 10,979,636 8.2183 

由于经办人员对有关规定认识的偏差，在中科汇通 4 月 28 日持有朗科科技



3.1%股份后继续买入朗科科技股份累计达到 5%时，没有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

交所提交书面报告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在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没有停止买

入朗科科技股份。2015年 4月 30日，中科汇通通过朗科科技发布公告，披露了

持有朗科科技 8.2183%股份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2015年 5月 4日，中科汇通收到深交所《限制交易决定书》【2015】23号文：

深交所认定，中科汇通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六条和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限制交易实施细则》第三条

规定的重大异常交易；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三款和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限制交易实施细则》第四条规定，决定从 2015年 5月 5日起至 2015年 7月 3

日止对中科汇通上述证券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，即限制上述账户在上述期间买

入朗科科技股份。中科汇通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回复说明函，明确表示对该决定

书内容无异议，不申请复核，并在实际行动中予以整改，严格遵循限制交易规定。 

2015年 5月 26日，中科汇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（以

下简称“深圳证监局”）送达的《调查通知书》（编号：深证调查通字 15041号），

中国证监会对中科汇通因涉嫌增持朗科科技股份达 5%时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的

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应深圳证监局电话要求，中科汇通执行董事单祥双赴深圳证

监局就此事接受了调查。 

2015 年 6 月 4 日，中科汇通收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《处分事先告知

书》创业板处分告知函【2015】第 8号（2015年 6月 3日），深交所创业板公司

管理部认定，中科汇通上述行为违规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

条、深交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1.8.1 条的规定；依据

深交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 条的规定，深交所拟对中科汇通给予通

报批评的处分。中科汇通在收到《处分事先告知书》后确认收到并发回了附件《送



达回执》，同时明确表示不向深交所提交陈述和申辩。 

对上述事项，中科招商已接受教训，积极予以整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1 月 16 日 

 




